佳郊政办发〔2020〕11号                    
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

关于成立佳木斯市郊区直达资金监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区直有关部门：

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[2020]29号）要求，区政府决定成立佳木斯市郊区直达资金监控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贯彻落实国家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方针政策，统一部署全区直达资金监控工作。区直达资金监控领导小组成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政府区长 闫向军
副组长：区财政局局长 仇方东

        区工信发改局局长  王博林
        成  员：各乡镇、社区、区直各部门负责人           

佳木斯市郊区直达资金监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财政局，负责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全面管理推进。办公室主任由仇方东兼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21日

 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21日印发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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